
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签订〈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〉》的议案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和本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该项关

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调增关联互保额度和互保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为保障公司

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，灵活运用担保方式以

满足融资担保条件，确保双方融资渠道畅通和提高筹资效率做出的，符合公司及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关联交易公平合理，表决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

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意将该项关联担保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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